
中 共 聊 城 市 委 组 织 部
文件

聊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聊人社字〔2020〕114 号

关于转发鲁人社发〔2020〕14 号文件做好我市
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人选评聘工作的

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党委组织部，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市

属开发区管委政工部，市直各部门（单位）：

现将《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、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厅关于优化全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人选评聘工作的通

知》（鲁人社发﹝2020﹞1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市实际，

提出以下贯彻意见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一、专业技术二级岗位实行总量控制。全市事业单位专业

技术二级岗位由市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统筹设置和评聘，

总体评聘数量按照不超过全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正高级岗位总

数的 3%掌握。

二、专业技术二级岗位人选评聘方式分为直接认定和申报

评聘两种类型。其中，符合直接认定条件的可随时申请认定，



按照行政隶属关系逐级上报省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备案；

符合申报评聘条件的，由市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严格按

照规定程序统一组织实施，评聘结果在聊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局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报省事业单位

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备案。

开展专业技术二级岗人选评聘工作，政策性强，工作要求

高，更有利于调动全市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积极性，各级各部门

（单位）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领导，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条

件、程序要求组织推荐，把好事办好。对评聘推荐人选标准条

件把关不严、弄虚作假、违反推荐程序、信访频发的部门和单

位，视情节按照相关规定和干部人事管理权限予以严肃处理。

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及时与市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沟

通反馈。

中共聊城市委组织部 聊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0 年 10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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